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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公會為督促會員發揚自律精神，恪遵法令規定，建立市場紀律，並保障消費大眾權益，特

依據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管理規則第十四條第一項，由本公會會員共同信守遵行之。 

第二條 

本公會會員公司（以下簡稱各會員公司）應遵守保險法、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保險業務員

管理規則、主管機關函釋、本公會章則及本公約之規定辦理，並應懸掛招牌，昭信大眾，以

免影響同業形象。 

第三條 

各會員公司應共同信守下列執業道德規範： 

一、應徵業務人員時，應將工作內容於面談時據實說明，不得以不實之工作內容矇騙應徵

者。刊登廣告時，應將公司名稱、應徵者之資格條件及工作性質詳實述明。 

二、對業務員之任用，應為成年，品行端正，身心健康，無不良素行者為限，並授予基本教

育訓練，如任用後發現品行欠佳，違反業務員管理規則第十九條情事之一者，除有犯罪

嫌疑，應依法移送偵辦外，所屬公司應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處分。 

三、對於保險商品之資訊揭露，應善盡說明之義務，使消費者充分了解保險契約內容；且不

得為不實之說明或引人錯誤，或有故意隱匿保險契約之行為。 

四、執行或經營保險業務所使用之文書、圖畫、廣告文宣，不得擅自印製及有誇大不實、引

人錯誤之宣傳資料招攬保戶，影響同業信譽。 

五、各會員公司應嚴厲約束所屬業務人員，招攬時不得對保戶作保單條款規定以外之承諾，

或不實之說明，否則如保戶蒙受損失，依法要求賠償時，應依法負賠償責任。 

六、各會員公司及所屬業務人員，不得勾結要保人、被保險人或醫護人員做不實之保險契約

文件或體檢記錄，或覓人代替被保險人體檢，或偽造、變造體檢表及要保文件。 

七、須以正當方法執行或經營保險業務，不得假借任何名義方式行銷保險商品；亦不得以錯

價、放佣或其他不當折讓保險費之方法招攬業務，或有以不當之手段慫恿客戶退保、轉

保、保單貸款等行為，影響同業信譽。 

八、妥慎保管客戶資料，禁止洩露機密資訊或有不當使用之情事，並確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

法之相關規定。 



九、有關保險契約文件，應確實由保險契約當事人親自填寫簽名，未經同意或授權，不得代

為填寫；且不得有妨害其告知或唆使其不告知或為不實告知之行為。 

十、各會員公司之間應相互尊重，不得以不公平或不正當方法從事業務競爭，破壞同業信譽

之情事。 

十一、 各會員公司，應遵守有關公會對業務員申請覆核作成之決議。 

十二、 投保新契約之一定期間內，倘有透過會員公司終止同一保險公司同一被保險人之其

他保險契約情事，不得有不當勸誘之情形。 

第三條之一 

各會員公司應約束配合廠商遵循下列規範： 

一、配合廠商之人員招攬保險業務時，須取得保險業務員資格且完成登錄於保險代理人公司

始得招攬保險業務。 

二、各會員公司應與配合廠商訂立合理費用制度。 

三、配合廠商是指提供營業場所、生財器具、人員訓練等軟硬體資源之公司組織或法人組

織。 

四、各會員公司應要求所配合廠商，共同配合遵守本自律規範並於雙方合作契約內納入對配

合廠商之管理與宣導措施。如配合廠商有違反本自律規範(如不得有錯價或放佣等行

為)，視為會員行為，由會員承擔相關責任。 

五、各會員對於所簽約之配合廠商，應於合約中約定如有違反本自律規範之情事者，各會員

公司得依情節輕重，對於配合廠商予以限期改善、暫停或終止合作契約等處理。 

第四條  

各會員公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查屬實且違反情節較輕者，得先予書面糾正，並要求限期

改正；如情節重大者，經提報本會理監事會通過後，應予停權處分及報請主管機關議處，各

會員公司不得異議： 

一、申領執業證照時具報不實。 

二、為未經核准登記之保險業代理經營或執行業務。 

三、為保險業代理經營或執行未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保險業務。 

四、故意隱匿保險契約之重要事項。 

五、利用職務或業務上之便利或以其他不正當手段，強迫、引誘或限制要保人、被保險人或

保險人締約之自由或向其索取額外報酬或其他利益。 

六、以誇大不實、引人錯誤之宣傳、廣告或其他不當之方法經營或執行業務或招聘人員。 

七、有以不當之手段慫恿保戶退保、轉保或貸款等行為。 

八、挪用或侵占保險費或保險金。 

九、本人未執行業務，而以執業證照供他人使用。 

十、有侵占、詐欺、背信、偽造文書行為受刑之宣告。 

十一、 經營或執行執業證照所載範圍以外之保險業務。 

十二、 除合約所訂定之佣酬及費用外，以其他名目或以第三人名義向保險人收取金錢、物

品、其他報酬或為不合營業常規之交易。 

十三、 以不法之方式使保險人為不當之保險給付。 

十四、 散播不實言論或文宣擾亂金融秩序。 

十五、 授權第三人代為經營或執行業務，或以他人名義經營或執行業務。 

十六、 非所任用之代理人或非所屬登錄之保險業務員招攬之要保文件轉報保險人或將所招

攬之要保文件轉由其他保險經紀人或代理人交付保險人。但代理人公司收受個人執

業代理人已事先取得要保人書面同意之保件，不在此限。 

十七、 聘用未具保險招攬資格者為其招攬保險業務。 

十八、 未依保代管理規則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五項或第二十八條

第三項所定期限內，辦理繳銷執業證照。 

十九、 擅自停業、暫時停止一部或全部業務、復業、恢復業務、解散或終止一部或全部業

務。 



二十、 各會員公司經營業務後，未於所任用之代理人離職時，依保代管理規則第七條第二

項任用代理人。 

二十一、 各會員公司未依主管機關所規定相關事項向本會報備。 

二十二、 使用與保險商品有關之廣告、宣傳內容，非屬保險業提供或未經其同意。 

二十三、 將佣酬支付予非實際招攬之保險業務員及其業務主管。但支付續期佣酬予接續保戶

服務人員者，不在此限。 

二十四、 未確認金融消費者對保險商品之適合度。 

二十五、 銷售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國外保單貼現受益權憑證商品。 

二十六、 提報業務或財務報表之資料不實或不全。 

二十七、 任職於保險業、擔任有關公會現職人員或登錄為保險業務員。 

二十八、 各會員公司及所屬業務人員，應嚴禁與要保人、醫護人員或其關係人勾結，企圖詐

領或協助要保人或其關係人詐領保險金，或以詐領保險金為目的招攬不實之保險，

矇騙保險公司，破壞同業形象。若有犯罪嫌疑，並應依法移送偵辦及配合相關單位

嚴懲不法。 

二十九、 其他違反本規則或相關法令。 

三十、 其他有損保險形象。 

第五條 

各會員公司違反本自律規範，經查核屬實者，得經本會理監事會決議後視情節輕重予以裁

處；倘有異議者，應由該會員自接獲懲處通知二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會提起申復，本會應於

申復書面資料到達一個月內，將復查結果以書面通知會員。倘各會員公司對申復結果仍有不

服，該案將移送理事會討論議決，並不得影響消費者權益。 

第六條 

本會個人執業同業會員，應比照本自律公約辦理。 

第七條 

本執業道德規範暨自律公約由中華民國保險代理人商業同業公會訂定，經理監事會通過，並

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保險代理人執業道德規範暨自律公約第三條修正對照表 

增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各會員公司應共同信守下列執業道

德規範： 

一、應徵業務人員時，應將工作內

容於面談時據實說明，不得以

不實之工作內容矇騙應徵者。

刊登廣告時，應將公司名稱、

應徵者之資格條件及工作性質

詳實述明。 

二、對業務員之任用，應為成年，

品行端正，身心健康，無不良

素行者為限，並授予基本教育

訓練，如任用後發現品行欠

佳，違反業務員管理規則第十

九條情事之一者，除有犯罪嫌

疑，應依法移送偵辦外，所屬

公司應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處

分。 

三、對於保險商品之資訊揭露，應

善盡說明之義務，使消費者充

分了解保險契約內容；且不得

為不實之說明或引人錯誤，或

有故意隱匿保險契約之行為。 

四、執行或經營保險業務所使用之

文書、圖畫、廣告文宣，不得

擅自印製及有誇大不實、引人

錯誤之宣傳資料招攬保戶，影

響同業信譽。 

五、各會員公司應嚴厲約束所屬業

務人員，招攬時不得對保戶作

保單條款規定以外之承諾，或

不實之說明，否則如保戶蒙受

損失，依法要求賠償時，應依

法負賠償責任。 

六、各會員公司及所屬業務人員，

不得勾結要保人、被保險人或

醫護人員做不實之保險契約文

件或體檢記錄，或覓人代替被

保險人體檢，或偽造、變造體

檢表及要保文件。 

七、須以正當方法執行或經營保險

業務，不得假借任何名義方式

行銷保險商品；亦不得以錯

價、放佣或其他不當折讓保險

第三條 

各會員公司應共同信守下列執業道

德規範： 

一、應徵業務人員時，應將工作內

容於面談時據實說明，不得以

不實之工作內容矇騙應徵者。

刊登廣告時，應將公司名稱、

應徵者之資格條件及工作性質

詳實述明。 

二、對業務員之任用，應為成年，

品行端正，身心健康，無不良

素行者為限，並授予基本教育

訓練，如任用後發現品行欠

佳，違反業務員管理規則第十

九條情事之一者，除有犯罪嫌

疑，應依法移送偵辦外，所屬

公司應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處

分。 

三、對於保險商品之資訊揭露，應

善盡說明之義務，使消費者充

分了解保險契約內容；且不得

為不實之說明或引人錯誤，或

有故意隱匿保險契約之行為。 

四、執行或經營保險業務所使用之

文書、圖畫、廣告文宣，不得

擅自印製及有誇大不實、引人

錯誤之宣傳資料招攬保戶，影

響同業信譽。 

五、各會員公司應嚴厲約束所屬業

務人員，招攬時不得對保戶作

保單條款規定以外之承諾，或

不實之說明，否則如保戶蒙受

損失，依法要求賠償時，應依

法負賠償責任。 

六、各會員公司及所屬業務人員，

不得勾結要保人、被保險人或

醫護人員做不實之保險契約文

件或體檢記錄，或覓人代替被

保險人體檢，或偽造、變造體

檢表及要保文件。 

七、須以正當方法執行或經營保險

業務，不得假借任何名義方式

行銷保險商品；亦不得以錯

價、放佣或其他不當折讓保險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保險局 114年 7月 23日保

局(綜)字第 1140492909號

函指示，為利不同通路保

險招攬人員監理一致性，

本會應參考「保險業招攬

及核保作業控管自律規

範」第 7條最新修正內

容，納入防範解舊買新內

容於本會自律規範中，或

採取其他措施控管。故增

訂本條內容作為其他控管

措施，控管各會員公司於

投保新契約之一定期間

內，倘有透過會員公司終

止同一保險公司同一被保

險人之其他保險契約情

事，不得有不當勸誘之情

形。附帶敘明，銀行依據

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 33

條之 1規定，仍就保險費

資金來源為透過該銀行解

約之情形負有相關財務檢

核機制，亦為防範解舊買

新相關控管機制。 



增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費之方法招攬業務，或有以不

當之手段慫恿客戶退保、轉

保、保單貸款等行為，影響同

業信譽。 

八、妥慎保管客戶資料，禁止洩露

機密資訊或有不當使用之情

事，並確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

法之相關規定。 

九、有關保險契約文件，應確實由

保險契約當事人親自填寫簽

名，未經同意或授權，不得代

為填寫；且不得有妨害其告知

或唆使其不告知或為不實告知

之行為。 

十、各會員公司之間應相互尊重，

不得以不公平或不正當方法從

事業務競爭，破壞同業信譽之

情事。 

十一、各會員公司，應遵守有關公

會對業務員申請覆核作成之決

議。 

十二、投保新契約之一定期間內，

倘有透過會員公司終止同一保

險公司同一被保險人之其他保

險契約情事，不得有不當勸誘

之情形。 

費之方法招攬業務，或有以不

當之手段慫恿客戶退保、轉

保、保單貸款等行為，影響同

業信譽。 

八、妥慎保管客戶資料，禁止洩露

機密資訊或有不當使用之情

事，並確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

法之相關規定。 

九、有關保險契約文件，應確實由

保險契約當事人親自填寫簽

名，未經同意或授權，不得代

為填寫；且不得有妨害其告知

或唆使其不告知或為不實告知

之行為。 

十、各會員公司之間應相互尊重，

不得以不公平或不正當方法從

事業務競爭，破壞同業信譽之

情事。 

十一、各會員公司，應遵守有關公

會對業務員申請覆核作成之決

議。 

 

 

 


